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安徽省粮食和物资储备局关于认真做好
粮食收购企业备案管理的通知

各市、县粮食和物资储备局（粮食局）：

为贯彻落实新修订的《粮食流通管理条例》（国务院令

第 740 号）和《国家粮食和物资储备局办公室关于认真落实

<粮食流通管理条例>取消粮食收购资格许可有关事项的通

知》（国粮办粮〔2021〕100 号）要求，加强全省粮食收购企

业备案管理，规范粮食收购活动，现就有关事项通知如下。

一、备案对象

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公司登记管理条例》等规定在全

省范围内办理工商登记，且从事粮食收购活动的企业。

二、备案内容

企业从事粮食收购活动，应当向收购地县级人民政府粮

食和储备行政管理部门备案企业名称、统一社会信用代码、

法定代表人、联系方式、通讯地址、收购区域、资金筹措能

力、粮食仓储设施、检化验设备仪器和人员队伍等情况。备

案内容发生变化的，应当在 15 日内变更备案。

三、备案方式

县级人民政府粮食和储备行政管理部门应当主动向社



会公布备案方式、联系人及联系方式。粮食收购企业备案要

坚持公开透明、灵活高效、便民利企的原则，鼓励采取信函、

传真、电子邮件、网上提报等多种方式。

四、备案管理

县级人民政府粮食和储备行政管理部门负责本行政区

内粮食收购企业备案管理工作。备案编号由 10位数字组成，

如皖 3455101088，34 为安徽代码，551（电话区号后三位）

为合肥代码，01 为包河区代码，088为某企业代码。

五、监管内容

（一）从事粮食收购活动的企业是否按规定备案；

（二）备案信息是否真实；

（三）备案内容是否发生变化，有无及时更新。

六、监管方式

（一）事中监管。县级以上人民政府粮食和储备行政管

理部门在监督检查过程中，可以进入企业经营场所，查阅有

关资料、凭证，检查企业收购备案相关信息。

（二）事后监管。县级以上人民政府粮食和储备行政管

理部门应当建立备案企业信用档案，记录日常监督检查结

果、违法行为查处等情况，并依法向社会公示。

（三）行业监管。各级粮食行业协会以及中介组织应当

加强行业自律，在维护粮食市场秩序方面发挥监督和协调作

用。

七、监管处理

县级以上人民政府粮食和储备行政管理部门在监督检

查过程中发现企业存在违法违规问题，应当按照《粮食流通



管理条例》有关规定处理。

八、有关要求

各地要不折不扣落实取消粮食收购资格许可相关规定，

不得“明放暗不放”，不得以任何理由、任何形式变相搞收购

许可，不得以备案之名行审批之实。要严格履行属地监管责

任，转变监管观念，创新监管方式，落实“双随机、一公开”，

强化粮食收购活动事中事后监管。

请各市于 6月底前将粮食收购企业备案统计汇总表报送

我局粮食储备处。

联系人：解家宝 0551-62870756

附件：1. 安徽省粮食收购企业备案统计表

2. 安徽省粮食收购企业备案表

安徽省粮食和物资储备局

2021 年 5 月 17日

抄送：国家粮食和物资储备局粮食储备司。


